
中共聊城市委组织部
聊城市农业农村局

聊城市财政局

聊农字〔2023〕39号
关于做好2023年聊城市乡村之星

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组织部、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，市属开发区相关部门:

根据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聊城市乡村之星选拔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聊政办字〔2023〕9号)精神，现就做好2023年聊城市乡村之星（以下简称“市乡村之星”）选拔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名额、范围和条件

参照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农村人口数量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、农村实用人才数量以及所属乡镇（街道）数量等指标，在综合测算的基础上，确定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市级乡村之星推荐人选数量，全市共推荐75名。请严格按照分配名额进行推荐（见附件1）。往届市乡村之星原则上不再推荐。
市乡村之星推荐范围和条件严格按照《聊城市乡村之星选拔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推荐人选身份界定为非公职人员（即非公务员、非事业单位人员、非国有企业人员）。各地推荐人选中，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农业企业负责人等人选数量不超过各地总推荐人选的30%。
二、推荐方法
市乡村之星采取个人申报、县级推荐、市级评审的办法逐级推荐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负责组织本区域内市乡村之星的推荐工作，在个人自愿报名的基础上，形成初步推荐人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推荐人选要在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并经本级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，于11月2日前将人选名单及有关材料（附电子版）报送市乡村之星选拔管理工作办公室(设在市农业农村局)。
三、申报材料

1.推荐报告1份（内容主要包括推荐工作情况、公示情况、推荐意见等）；
2.《聊城市乡村之星申报表》（见附件2）一式3份；
3.《聊城市乡村之星申报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》（见附件3）一式3份（用A3纸印制）；

4.1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一式3份（A4纸印制，加盖各地组织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公章），如有音像材料可一并附上；
5.申报人员获奖情况、主要工作成果、相关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各地组织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要对原件资料进行审验，复印件逐件加盖公章，装订成册）；
6.《聊城市乡村之星推荐人选汇总表》1份（见附件4）；
7.征求意见表1份（见附件5）；

8.申报2023年度聊城市乡村之星推荐人选个人承诺书1份（见附件6）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乡村之星选拔工作，是实施新时代人才兴聊战略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广大农业农村人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农业新旧动能转换和建设农业强市中的示范带动作用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密切配合，切实把这项工作做扎实、做到位。
（二）坚持标准条件。要按照“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”的原则，真正把思想品德高尚，产业带动能力强，群众广泛认可，有良好口碑和声誉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推荐上来。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、标准和程序，自下而上、优中选优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地选拔人才。要坚持“三个优先”：优先推荐在农村一线发挥较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人选；优先推荐与“三农”息息相关、直接服务于“三农”的人选；优先推荐年富力强、有创新精神、有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的高素质农民。
（三）严格审核把关。要对拟推荐市乡村之星人选认真组织考察，对人选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严格把关，确保推荐人选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、诚实守信，上报前要征求县级政法、发展改革、公安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生态环境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相关主管部门意见。上报材料中的数字、业绩、效益等内容要有证明材料支撑。要明确告知推荐人选，推荐人不得多头申报、重复申报，组织拟推荐聊城市乡村之星人选签订《个人承诺书》（附件6），杜绝多头申报人才工程项目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发动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，广泛宣传各项政策规定，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实用人才参加评选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激励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。
工作中的情况、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与市农业农村局人事科（电话：8287186）联系。

附件：1.2023年聊城市乡村之星推荐名额分配表

2.聊城市乡村之星申报表

3.聊城市乡村之星申报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

4.聊城市乡村之星推荐人选汇总表

5.聊城市乡村之星推荐人选征求意见表

6.申报2023年度聊城市乡村之星推荐人选个人承诺书

7.省市重点人才工程清单
中共聊城市委组织部  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   聊城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0月9日
文件















1

